
关于开展我市房地产开发秩序

专项检查的通知

各房地产开发企业：

    为贯彻国办发〔2010〕10号《国务院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和国办发[2011]1号文《关于进一步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结合《阜新市房地产市场秩序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内容要求，我们紧紧围绕房地产开发建设和交易中容易发生违法违规的关键环节和重点部位，对我市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开发、经营、拆迁行为进行检查，具体情况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紧紧围绕国家、省、市关于房地产市场专项整治的有关要求，重点查处房地产开发建设中的违规开发建设、虚假广告、擅自销售商品房、销售合同不规范、违法拆迁、回迁中的违法违规行为、小区配套不及时，拖欠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等现象，坚持服务与监管共举工作方针，营造公平竞争、规范运作的房地产市场环境，促进我市房地产业又好又快健康发展。

    二、具体检查内容

  　1、房地产开发项目的手续是否齐全、合法；

　　2、 “两书”、合同的执行情况；

　　3、商品房销售许可制度执行情况和销售广告是否规范；

    4、销售过程是否有虚假广告和价外收费情况；

　　5、拆迁和回迁安置的执行情况；

　　6、拖欠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农民工资及工程款情况

    7、小区配套设施是否齐全，是否有未经配套综合验收擅自放户情况；

　　8、企业员工的“三险一金”的参保情况；

9、信访事件结案情况；

10、省信用信息网和统计数据上报情况；

11、资质年检、资质定级、暂定资质延期情况。

　　三、组织领导

　　为了更好开展此次检查活动，加强组织领导，办里决定成立检查领导小组，具体如下：

　　组　长：张利民

　　成　员：王树平  车纯增   陈兵　党宏宇　

四、具体要求

1、 时间：2012年7月9日至8月9日。

2、方法：所有开发公司必须主动配合管理部门开展好此次专项整治活动，并与市房屋开发动迁办公室签订《责任状》。主管部门将依据《责任状》内容定期检查，对存在问题的开发企业依据《责任状》下发《整改通知书》，并将检查结果作为企业资质年检的重要依据。

附：《责任状》

                             二O一二年七月四日

责　 任   状

　　甲方：阜新市房屋开发征收管理办公室

　　乙方：

　　为了加强房地产业的管理工作，保障建设项目顺利进行，进一步规范房地产开发、经营、拆迁行为，确保社会稳定。根据《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辽宁省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办法》、《城市房屋征收管理条例》之规定，订立此责任书。

　　一、乙方在房地产开发经营过程中承诺如下责任：

　　1.房地产开发企业开发建设的房地产项目，应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建筑工程质量、安全标准、建筑工程勘察、设计、施工技术规范以及合同的约定。

　　2.房地产开发项目竣工，经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的不得交付使用。

　　3.房地产开发企业要按照要求参加资质年检。暂定资质开发企业要在资质到期前一个月申请资质定级和延期。

　  4.房地产开发项目实行项目资本金制度，并足额专户专储。

5.按月及时、准确填报省房地产信息网、市统计局、开发办要求的统计报表。

6.对发生房地产项目转让的行为，应在土地手续变更后30日内到开发主管部门备案。

　　7.对商品房预售实行预售许可证制度，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不得预售商品房，并不得以“内部认购”、“内部认订”、“内部登记”、“团购”等名目发布广告和收取任何预订款性质费用。

　　8.商品房销售时，房地产开发企业和买受人应当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

　　9.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在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之前，向买受人明示《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商品房买卖合同示范文本》、《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

　　10.销售商品住宅时，开发企业应向买受人提供《住宅质量保证书》、《住宅使用说明书》；并按《住宅质量保证书》承担质量保修责任。

　  11.商品房销售实行明码实价，除可以代收一年的取暖费、闭路安装费、煤气改装费以外，其余费用一律严禁收取。

　　12.不拖欠农民工工资和恶意拖欠工程款，对于有拖欠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的开发公司，应按还款计划按期清还。

　　13.企业员工必须参保。

　　二、乙方经批准实施的拆迁项目承诺如下责任义务：

　　1.严格执行国家、省、市有关拆迁政策、法规、规章及地方规范性文件义务，向经批准的拆迁区域内被拆迁人公示如下内容：《房屋拆迁许可证》、拆迁政策文件、拆迁工作程序、明确拆迁范围、拆迁时限、回迁安置时限、房屋拆迁安置补偿标准、安置房屋地点、搬迁截止时间及预分配房屋方案。

　　2.在实施该区域内房屋拆迁，不擅自扩大或缩小经甲方批准的拆迁范围。

　　3.不发生侵犯被拆迁人权益行为，不擅自提高或者降低补偿、安置标准。

　　4.按照城市房屋拆迁许可证注明的拆迁期限，完成拆迁工作，无正当理由，不得超期，确需延期的需申请补办延期手续。

　　5.城市房屋拆迁实行拆迁补偿安置资金监管制度，拆迁人按监管规定存储拆迁补偿安置资金。

6.保证及时向被拆迁人发放房屋安置补偿费、租房补助费和搬家费。

　　7.在实施拆迁过程中与被拆迁人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予以兑现。

　　8.用于安置被拆迁人回迁楼安置工作，须在搬迁过渡期内完成，最长不许超过18个月完成。超期回迁，按规定加付过渡期间的租房补助费，兴建的回迁楼房质量、标准、室内外设施、水、电、暖、煤气等符合国家建筑规范要求。

　　9.用于安置被拆迁人回迁楼房分配方案向甲方书面申请，经甲方批准后实施，方可办理住户进户手续。

　　10.保证不向被拆迁人收取规定以外的价外费用。

　　11.无理要求的被拆迁人应依照规定程序向拆迁管理部门申请行政裁决，禁止强行拆扒被拆迁人房屋、强行砌筑施工围墙、停水停电等手段强迫被拆迁人搬迁。

　　12.实施拆迁安置工作中，选拔责任心强、素质高，有一定拆迁工作经验人员从事此项工作，做到清正廉洁、秉公执法，经得起社会的监督，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杜绝损害政府形象的违章、违纪行为的发生。

三、做为市房地产开发、房屋拆迁主管部门（具体管理部门），甲方将依照国家、省、市城市房屋开发、拆迁方面的政策法规、规章及地方规范性文件赋予的权责义务，努力做好城市房屋开发、拆迁监督、管理、服务工作。

　　四、此责任书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即产生效力，若乙方有违反上述承诺条款的，甲方将视其情节轻重予以：警告；通报批评；吊销或降低其房屋开发资质等级；责令停止拆迁；吊销房屋拆迁许可证；并按有关法律、法规之规定予以处罚。

　　五、其未尽事项须甲乙双方协商确定。

　　六、本责任书有效期至2013年8月6日止。

　　七、本责任状一式二份。

甲方：阜新市房屋开发征收          乙方：

管理办公室　   
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二○一二年   月   日           二○一二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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